
邢台市商务局权责清单事项统计表
序号 权力事项 备注

一、行政许可（0项）

二、行政处罚（48项）

1 对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未按规定办理备案行为的处罚

2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公示或未向购卡人提供单用途卡章程，未应购卡人要求签订购卡协议等行为
的处罚

3
对发卡企业未对预收资金进行严格管理，违反预收资金只能用于发卡企业主营业务，不得用于不动产
、股权、证券等投资及借贷规定等行为的处罚。

4
对规模发卡企业、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建立业务处理系统并保障其运行质量等行为
的处罚

5 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公平交易规定行为的处罚

6 对零售商违反《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规定的处罚

7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未明确服务项目范围等行为的处罚

8 对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人员不具备相关资质等行为的处罚

9
对洗染经营者违反《洗染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属于洗染行业指导、协调、监
督和管理工作范围的处罚

10 对家电维修经营者违反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规定的处罚

11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公开服务项目等行为的处罚

12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建立工作档案等行为的处罚

13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提供经营档案信息和经营状况信息行为的处罚

14 对家庭服务机构部分违规从事家庭服务活动行为的处罚

15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及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庭服务合同行为的处罚

16 对餐饮经营者未建立节俭消费提醒提示制度、未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标识行为的处罚

17 对回收拆解企业不具备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质认定条件的处罚

18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19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不符合相关要求等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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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事项 备注

20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将注销证
明转交机动车所有人等行为的处罚

21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如实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五大总成”等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流向等
信息并上传至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系统行为的处罚

22 对回收拆解企业涂改、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认定书》行为的处罚

23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要求备案分支机构行为的处罚

24 对回收拆解企业的分支机构从事报废机动车进行拆解行为的处罚

25 对回收拆解企业违规开具或者发放《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26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在其资质认定的拆解经营场地内对回收的报废机动车予以拆解，或者交易报废机动
车整车、拼装车行为的处罚

27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建立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监控系统等行为的处罚

28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其他类型
储能设施进行拆卸、收集、贮存、运输及回收利用等行为的处罚

29 对市场经营者未履行提供交易的场所、设施及相关服务等相应职责等行为的处罚

30
对经销商未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等
行为的处罚

31
对经销商未在经营场所明示所出售的汽车产品质量保证、保修服务及消费者需知悉的其他售后服务政
策等行为的处罚

32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未对收购产品进行登记、未建立旧电器电子产品档案以及旧电器电子产品市
场未建立旧电器电子经营者档案等行为的处罚

33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未在待售旧电器电子产品显著位置标识为旧货等行为的处罚

34
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收购禁止收购的旧电器电子产品以及销售禁止销售旧电器电子产品等行为的处
罚

35 对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不具备至少2个直营店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等条件的处罚

36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处罚

37 对特许人未依法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处罚

38
对特许人要求被特许人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支付费用，未按要求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明该部分
费用的用途以及退还的条件、方式等行为的处罚

39
对特许人未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提供特许人的名称、住所等
基本情况等行为的处罚

40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等行为的处罚

41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照本条例规定缴存或者补足备用金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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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事项 备注

42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等行为的处罚

43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与国外雇主订立劳务合作合同，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等行为的处罚

44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务主管部
门备案等行为的处罚

45 对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未按照要求报送投资信息且逾期未补报行为的处罚

46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未遵守国家关于禁限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行为的处罚

47
对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企业、外卖企业未按规定通过商务部建立的
全国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系统，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部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
收情况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8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处罚

三、行政强制（0项）

四、行政征收（0项）

五、行政给付（0项）

六、行政检查（19项）

49 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50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1 对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

52 对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53 对再生资源行业的监督检查

54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的行业管理

55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的监督检查

56 对二手车流通的监督检查

57 对河北省内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58 对商品现货市场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59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的监督检查

60 对零售商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61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及服务人员从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62 对洗染业企业的监督检查

63 对家电维修服务业的监督检查

64 对家庭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65 对餐饮业经营者违反食品浪费相关行为的监督检查

66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国家禁限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和使用、回收报告活动行
为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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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事项 备注

67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的检查

七、行政确认（1项）

68 省级商务储备企业资质认定（生猪活体储备）

八、行政奖励（0项）

九、行政裁决（0项）

十、行政备案（6项）

69 汽车供应商、经销商备案

70 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车经营主体备案

71 外派劳务招收备案

72 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

73 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74 零售商促销行为备案登记

十一、其他类（4项）

75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经营网点核查、备案及转报

76 d类机电产品自动进口许可初审

77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许可审核转报

78 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审查和招收备案审查

合计 7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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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商务局权责清单（2025年版）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处罚

对发卡企业在开展单用
途预付卡业务之日起30
日内未按规定办理备案
行为的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
务部令2012年第9
号）第七条、第
三十六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 行政处罚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未公示或未向购卡人提
供单用途卡章程，未应
购卡人要求签订购卡协
议等行为的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
务部令2012年第9
号）第十四条至
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第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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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处罚

对发卡企业未对预收资
金进行严格管理，违反
预收资金只能用于发卡
企业主营业务，不得用
于不动产、股权、证券
等投资及借贷规定等行
为的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
务部令2012年第9
号）第二十四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 行政处罚

对规模发卡企业、集团
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
业未按规定建立业务处
理系统并保障其运行质
量等行为的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
务部令2012年第9
号）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八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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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 行政处罚
对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
反公平交易规定行为的
处罚

《零售商供应商
公平交易管理办
法》（商务部令
2006年第17号）
第二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 行政处罚
对零售商违反《零售商
促销行为管理办法》规
定的处罚

《零售商促销行
为管理办法》
（商务部 令2006
年第18号）第二
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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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 行政处罚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未明
确服务项目范围等行为
的处罚

《美容美发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04
年第19号）第五
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第十四条
、第十八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8 行政处罚
对从事美容美发服务的
人员不具备相关资质等
行为的处罚

《美容美发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04
年第19号）第十
条、第十五条、
第十八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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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 行政处罚

对洗染经营者违反《洗
染业管理办法》有关规
定， 法 律 法 规 没 有 规
定，属于洗染行业指导
、协调、监督和管理工
作范围的处罚

《洗染业管理办
法》（商务部令
2007年第5号）第
二十二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处罚
对家电维修经营者违反
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规
定的处罚

《家电维修服务
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7号）第十四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 9 页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公开
服务项目等行为的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第九
条、第三十二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12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
求建立工作档案等行为
的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第十
条、第三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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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
求提供经营档案信息和
经营状况信息行为的处
罚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第十
一条、第二十六
条、第三十四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14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部分违
规从事家庭服务活动行
为的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第十
二条、第三十五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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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处罚

对家庭服务机构未按要
求订立家庭服务合同及
拒绝家庭服务员获取家
庭服务合同行为的处罚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第十
三、十四、十五
条、第三十六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16 行政处罚

对餐饮经营者未建立节
俭消费提醒提示制度、
未在醒目位置张贴节约
标识行为的处罚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厉行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
的规定》（2020
年9月24日河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
通过）第三十二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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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不具备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资
质认定条件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第十六条、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三十四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18 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
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活
动等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第十九条、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七条第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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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9 行政处罚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出售的报废机动车“五
大总成”及其他零部件
不符合相关要求等行为
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第二十一条
、《报废机动车
回收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商务
部令2020年第
2号）第二十八、
二十九条、第五
十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0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
理机动车注销登记，并
将注销证明转交机动车
所有人等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二十二条第
一款、《报废机
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
（商务部令2020
年第2号）第十九
条第二款、第四
十四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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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1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如实
记录本企业回收的报废
机动车“五大总成”等
主要部件的数量、型号
、流向等信息并上传至
报废机动车回收信息系
统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第二十三条
、《报废机动车
回收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商务
部令2020年第
2号）第二十六条
、第四十八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2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涂改、
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
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认
定书》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十四条、第四
十一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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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3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要求备案分支机构行为
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十五条第一款
、第四十二条第
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4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的分支
机构从事报废机动车进
行拆解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十五条第二款
、第四十二条第
二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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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5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违规开
具或者发放《报废机动
车回收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四十三条第一
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6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在其
资质认定的拆解经营场
地内对回收的报废机动
车予以拆解，或者交易
报废机动车整车、拼装
车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二十三条、第
四十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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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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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7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建立
生产经营全覆盖的电子
监控系统等行为的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二十四条、第
四十六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28 行政处罚

对回收拆解企业未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要
求，对报废新能源汽车
的废旧动力蓄电池或者
其他类型储能设施进行
拆卸、收集、贮存、运
输及回收利用等行为的
处罚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实施
细则》（商务部
令2020年第2号）
第二十七条、第
四十九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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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29 行政处罚

对市场经营者未履行提
供交易的场所、设施及
相关服务等相应职责等
行为的处罚

《商品现货市场
交易特别规定
（试行）》（商
务部令2013年第3
号）第二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30 行政处罚

对经销商未在经营场所
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
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
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
费标准等行为的处罚

《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商务部
令2017年第1号）
第三十二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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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1 行政处罚

对经销商未在经营场所
明示所出售的汽车产品
质量保证、保修服务及
消费者需知悉的其他售
后服务政策等行为的处
罚

《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商务部
令2017年第1号）
第三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32 行政处罚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
者未对收购产品进行登
记、未建立旧电器电子
产品档案以及旧电器电
子产品市场未建立旧电
器电子经营者档案等行
为的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
品流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3年第1号）第
十九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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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3 行政处罚

对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
者未在待售旧电器电子
产品显著位置标识为旧
货等行为的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
品流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3年第1号）第
二十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34 行政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品经营者
收购禁止收购的旧电器
电子产品以及销售禁止
销售旧电器电子产品等
行为的处罚

《旧电器电子产
品流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3年第1号）第
二十一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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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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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5 行政处罚

对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
活动不具备至少2个直
营店且经营时间超过 1
年等条件的处罚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二十四条第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36 行政处罚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
个人作为特许人从事特
许经营活动的处罚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二十四条第二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第 22 页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7 行政处罚
对特许人未依法向省级
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处
罚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第八条、第二十
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38 行政处罚

对特许人要求被特许人
在订立特许经营合同前
支付费用，未按要求以
书面形式向被特许人说
明该部分费用的用途以
及退还的条件、方式等
行为的处罚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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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9 行政处罚

对特许人未在订立特许
经营合同之日前至少30
日，以书面形式向被特
许人提供特许人的名称
、住所等基本情况等行
为的处罚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第二十一条、第
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0 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以
商务、旅游、留学等名
义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
工作等行为的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十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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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1 行政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依
照本条例规定缴存或者
补足备用金的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十一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2 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
安排劳务人员接受培训
等行为的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十二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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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3 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
与国外雇主订立劳务合
作合同，组织劳务人员
赴国外工作等行为的处
罚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十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4 行政处罚

对对外劳务合作企业未
将服务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劳务合作合同副本
以及劳务人员名单报商
务主管部门备案等行为
的处罚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十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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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5 行政处罚

对外国投资者或者外商
投资企业未按照要求报
送投资信息且逾期未补
报行为的处罚

《外商投资法》
（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第二次会议
于2019 年3月15日
通过，主席令第
二十六号公布）
第三十七条，《
外商投资信息报
告办法》（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
局2019年第2号）
第十九条、第二
十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6 行政处罚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未遵
守国家关于禁限使用不
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
塑料制品规定行为的处
罚

《商务领域经营
者使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管
理办法》（商务
部、发改委令
2023年第1号）第
二十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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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行政处罚

对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
位、电子商务平台 （含
外卖平台）企业、外卖
企业未按规定通过商务
部建立的全国一次性塑
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
系统，向所在地县级商
务主管部门报告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
况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商务领域经营
者使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管
理办法》（商务
部、发改委令
2023年第1号）第
二十六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48 行政处罚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处罚

《成品油流通管
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令2025年 第
4号）第三十八条
、第三十九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立案责任：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举报 、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
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 ，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在调查或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2人，并向当事人或有关人
员出示证件，询问或检查应制作笔录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
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的违法事实、收集的证据、办案的程序、法律适用、处罚
种类和幅度、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理由等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对情节复杂
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 ，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
定
4.告知责任：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由 、理
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依法要求听证的 ，应组织听
证
5.决定责任：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制作盖有行政机关印章的行政处罚决
定书，载明违法事实、证据、处罚种类和依据 、权利救济途径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决定后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送达
当事人
7.执行责任：督促当事人履行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4.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不使用罚款 、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
定部门制发的罚款、没收财物单据的
5.违反《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自行收缴罚款的
6.将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 、私分或者变相私分
的执法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收缴
罚款据为己有的
7.违法实行检查措施或者执行措施，给公民人身或者财产造成
损害、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
8.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
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9.行政机关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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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实施依据 行政主体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9 行政检查
对对外劳务合作经营活
动进行监督检查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620号）
第四条第二款、
第四十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 ：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外劳务合作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移送责任：商务主管部门发现违法行为涉嫌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及时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组织劳务人员赴国外工作以及其他违反本
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2.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0 行政检查

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
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
息报告办法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

《外商投资信息
报告办法》（商
务部令2019年第2
号）第三条、第
二十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遵守《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
》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的问题，依法实施处罚                       
3.保密责任：应当依法保护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外国投资者 、外商投资企业
的商业秘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被检查人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不得接受被检查人提供的财物或者服务 ，不得谋取其
他非法利益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1 行政检查 对拍卖企业的监督检查

《拍卖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04年第24号）
第四条第二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 ：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拍卖业实施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保密责任：商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对在执行公务中获知的有关拍卖企业 、委
托人、竞买人、买受人要求保密的内容，应当按保密规定为其保密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 、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2 行政检查
对商业特许经营活动的
监督检查

《商业特许经营
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85号）
第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商业特许经营活动实施的监
督管理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 、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3 行政检查
对再生资源行业的监督
检查

《再生资源回收
管理办法》（商
务部令2007年第8
号）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河
北省再生资源回
收管理规定》
（省政府令2011
年第16号，河北
省人民政府l令〔
2019〕第11号第
一次修正，河北
省人民政府令〔
2022〕第1号第二
次修正）第四条
第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 ：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再生资源行业的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 、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索贿受贿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4 行政检查
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的
行业管理

《旧电器电子产

品流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
2013年第1号）第
五条、第十八条
第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行业
的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及其相关服
务活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5 行政检查
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

的监督检查

《报废机动车回
收管理办法》
（国务院令第715
号）第四条、第
十六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报废机动车回收活动的监
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负责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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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行政检查
对二手车流通的监督检
查

《二手车流通管
理办法》（商务
部令2005年第
2号）第七条第二
款、《河北省二
手车流通管理规
定》（冀商建设
字【2017】8号）
第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辖区内二手车流通有关监督
管理工作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7 行政检查
对河北省内汽车销售及
其相关服务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

《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商务部
令2017年第1号）
第七条第二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
动的监督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汽车销售及其相关服务活动监督
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8 行政检查
对商品现货市场经营活
动的监督检查

《商品现货市场
交易特别规定
（试行）》（商
务部2013年第3号
令）第二十条第
一款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商品现货市场的行业管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59 行政检查
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
卡企业的监督检查

《单用途商业预
付卡管理办法
（试行）》（商
务部令2012年第9
号）第五条

邢台市商务局
1. 监 督 管 理 责 任 ： 在 职 责 范 围 内 负 责 本 行 政 区 域 单 用 途 卡 的 管 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0 行政检查
对零售商经营行为的监
督检查

《零售商供应商
公平交易管理办
法》（商务部令
2006年第17号）
第二十一条，《
零售商促销行为
管理办法》（商
务部  2006年第18
号令）第二十一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零售商部分经营行为的管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
规规章的问题，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1 行政检查
对美容美发经营者及服
务人员从业行为的监督
检查

《美容美发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04
年第19号）第三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 监 督 管 理 责 任 ： 在 职 责 范 围 内 ， 负 责 本 行 政 区 美 容 美 发 业 管 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2 行政检查
对洗染业企业的监督检
查

《洗染业管理办
法》（商务部令 
2007年第5号）第
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 监 督 管 理 责 任 ： 在 职 责 范 围 内 ， 负 责 本 行 政 区 洗 染 业 的 管 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3 行政检查
对家电维修服务业的监
督检查

《家电维修服务
业管理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7号）第三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家电维修服务业的管理 。                                                            
2.处置责任 ：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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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行政检查
对家庭服务机构的监督
检查

《家庭服务业管
理暂行办法》
（商务部令2012
年第11号 ）第四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家庭服务机构经营行为的管
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的问题，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65 行政检查
对餐饮业经营者违反食
品浪费相关行为的监督
检查

《河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厉行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
的规定》（2020 
年 9 月 24 日河北
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第七条
、第三十二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餐饮业服务机构反食品浪费
相关行为的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
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66 行政检查

对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
国家禁限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
品规定和使用、回收报
告活动行为的监督检查

《商务领域经营
者使用、报告一
次性塑料制品管
理办法》（商务
部令2023年第
1号）第六条第三
款、第八条、第
十二条、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
条,《商品零售场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商务领域经营者执行国家禁
限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和使用 、回收报告相关行为的
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
的问题，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67 行政检查
对成品油经营企业的检
查

《成品油流通管
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令2025年 第
4号）第三十条

邢台市商务局

1.监督管理责任：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成品油经营企业相关行为的
管理。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问题 ，依法实施处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

68 行政确认
省级商务储备企业资质

认定（生猪活体储备）

《关于促进生猪
生产发展稳定市
场供应的意见》

（国发〔2007〕
22号），《河北
省省级肉类储备
管理办法（试
行）》（冀商规

字〔2021〕2号）
第十条、第十七
条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符合的申请条件及申报材料                 

2.确认责任：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认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市级商务部门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不得随意扩大鼓励类条
目的适用范围，违规出具认定书。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69 行政备案
汽车供应商、经销商备
案

《汽车销售管理
办法》

邢台市商务局
1.备案责任：对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汽车供应商 、经
销商进行备案登记。          2.向上级报送责任：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应当将汽车
供应商、经销商有关备案情况定期报送上级商务主管部门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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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行政备案
二手车交易市场和二手
车经营主体备案

《二手车流通管
理办法》、《河
北省二手车流通
管理规定》（商
服贸函〔2023〕
661号）

邢台市商务局

1.备案责任：对经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登记 ，并取得营业执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
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进行备案登记 。          2.向上级报送责任：市级商务
主管部门应当将二手车交易市场经营者和二手车经营主体有关备案情况定期
报送上级商务主管部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1 行政备案 外派劳务招收备案
《对外劳务合作
管理条例》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按照《商务部关于做好外派劳务招收备案工作的通知 》要求，
公示备案所需上报材料，一次告知需补正材料 。
2、审查责任：按照文件要求，审查企业外派劳务资格和上报的备案材料 ，材
料齐全，要件明确方可备案 ，如材料不全，不完整，一次性告知企业补齐 。
3、事后监管责任：外派劳务企业在劳务人员出境外后 ，应严格按照《商务部

关于启用外派劳务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的通知 》的规定，及时上报信息。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2 行政备案
自由类技术进出口合同
登记

《技术进出口合
同登记管理办法
》

邢台市商务局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3 行政备案 软件出口合同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
国对外贸易法》
、《软件出口管
理和统计办法》
（外经贸技发〔
2001〕604号）

邢台市商务局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4 行政备案
零售商促销行为备案登
记

《零售商促销行
为管理办法》

邢台市商务局
1.备案责任：对单店营业面积在3000平方米以上的零售商 ，其以新店开业、节
庆、店庆等名义开展促销活动上明示的促销内容进行备案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5
其他行政权

力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经营网点核查、备案及
转报

《直销行业服务
网点设立管理办
法》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符合的申请条件及申报材料             
2.核查备案责任：对直销企业在本市已设立的服务网点进行核查 ，并将核查结
果一次性报上级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相关商务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 ，违反 《直
销管理条例》及《直销行业服务网点设立管理办法 》规定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6
其他行政权

力
d类机电产品自动进口
许可初审

《中华人民共和
国货物进出口管
理条例》、《机
电产品进口自动
许可实施办法》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符合的申请条件及申报材料             
2.核实转报责任：地方、部门机电办收到齐备的申请材料后 3个工作日内将核
实后的电子数据转报上级商务主管部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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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其他行政权

力
重点旧机电产品进口许
可审核转报

《中华人民共和
国货物进出口管
理条例》、《重
点旧机电产品进
口管理办法》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符合的申请条件及申报材料             
2.核实转报责任：地方、部门机电办收到齐备的申请材料后 3个工作日内将核
实后的电子数据转报上级商务主管部门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78
其他行政权

力
对外劳务合作项目审查
和招收备案审查

《商务部关于做
好外派劳务招收
备案工作的通知
》（商合发〔

2008〕382号）

邢台市商务局

1、受理责任：按照《商务部关于做好外派劳务招收备案工作的通知 》要求，
公示备案所需上报材料，一次告知需补正材料 。
2、审查责任：按照文件要求，审查企业外派劳务资格和上报的备案材料 ，材
料齐全，要件明确方可备案 ，如材料不全，不完整，一次性告知企业补齐 。
3、决定责任 ：项目审查完成 ，招收备案完成后，对符合规定的予以盖章确

认，电话通知当事企业 ，开展外派劳务工作。
4、事后监管责任：外派劳务企业在劳务人员出境外后 ，应严格按照《商务部
关于启用外派劳务人员基本信息数据库的通知 》的规定，及时上报信息。
5、事后服务责任：外派企业对外派劳务项目真实情负责 ，按照规定对外派劳
务人员进行培训，负责境外人员的管理 。

6、劳务纠纷责任：按照商务部关于处理境外劳务纠纷的原则 ，实行谁派出谁
负责，实行属人属地原则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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